[bookmark: _GoBack]关于《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城市管理，完善城乡垃圾处置体系，进一步加快石林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步伐，提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质量，体现“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提高广大市民的环境保护和卫生意识，改善城镇居民生态环境，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由县发展改革局和县城市管理局共同负责起草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简称《方案》）。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实施背景
目前，我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是2009年制定的，收费标准总体水平偏低，收取的费用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我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用主要靠政府投入才能维持正常运行。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量的急剧增加，加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水平普遍上涨，垃圾处理成本不断上升，需要投入设施设备的资金不断增大，特别是垃圾处理成本中的人工费、运输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费用大幅上升。为进一步加快石林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步伐，提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质量，体现“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提高广大市民的环境保护和卫生意识，改善城镇居民生态环境，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由县发展改革局和县城市管理局共同负责起草了《方案》。
二、起草过程
2022年5月开始，县城市管理局积极安排工作人员到昆明市主城区、宜良县、澄江县、寻甸县、嵩明县进行调研，了解目前昆明市及各县区对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及流程，精准掌握目前关于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成立工作专班积极与石林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接工作，召开工作推进会5次，积极了解价格调整方面的相关程序及政策；同时，邀请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局专家对我县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工作进行指导，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评估，起草了方案的初稿，充分征求了县级有关部门意见，经过多轮修改完善，形成《方案》。
三、《方案》起草主要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7号令）、《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8〕814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昆办发〔2017〕11号）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在开展成本监审、调研、专家论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广泛征求意见等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石林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参照周边县区情况，制定本《方案》。
四、《方案》主要内容
该《方案》从我县生活垃圾处理基本情况、现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及拟调整收费标准、收费范围和收费方式、价格调整幅度、调整的依据和理由、调整收费后的影响分析、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成本监审情况、优惠政策、拟执行时间、其他事项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明确了我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执行范围为：县城区、县城规划区和石林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户、城（镇）居民（含暂住人口），收费方式由县城市管理部门授权的环卫企业按标准对垃圾产生者征收，并根据单位调价幅度及调价后对居民及相关行业的影响分析、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成本审核结果，对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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